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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计准则下其他债权投资的核算

马颖莉 朱学义■

摘  要： 新修订的金融工具准则发布后，“其他债权投资”业务发生三大变化 ：一是分类依据和计量模式发生
变化。企业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对金融资产进行分类，“其他债权投资”业务

纳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类别。二是会计科目设置发生变化。新金融工具准

则修订后，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一拆为二 ：债券投资业务记入“其他债权投资”；权益工具投资记入“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相应的“其他债权投资”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信用减值等分别记入“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信用减值损失”等科目。三是计提减值的模型发生变化。其他债权投资的减值依据由原来“已减值

损失模型”变为“预期信用损失”三阶段减值模型。本文列举实例分析了“其他债权投资”业务变化的账务处理问题，

包括 ：其他债权投资的确认、公允价值变动的处理、“预期信用损失”三阶段减值模型的应用，会计与税法差异上

纳税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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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财政部发布了新修订的与“金融工具”有

关的三个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CAS 22）、《企业会计准则

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CAS 23）、《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CAS 37）。本文对新会计准则在处理“其

他债权投资”业务方面的内容变化，通过具体实例予以阐述。

一、新会计准则处理“其他债权投资”业务的变化

根据新CAS 22及应用指南规定，“其他债权投资”业务处

理发生了三大变化：

1.分类依据和计量模式发生变化

新CAS 22第十六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其管理金融资产

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

分为三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这一分类的计量依据是“业务

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它保留了原准则规定的“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类别，取消了

原准则确定的另三类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本文论述的“其他债权投资”业

务在原准则中属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可供出售债券

投资”业务，在新CAS 22中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2.会计科目设置发生变化

原准则核算金融资产设置的会计科目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收账款、应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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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贷款（金融企业设置）等。新准则

应用指南规定：（1）核算“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设置

的会计科目包括：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贷款、贷款

损失准备、债权投资、债权投资减值准备等。但不包括预付账

款，因为它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是商品或服务，不是收取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权利。（2）核算“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设置的会计科目包括：其他

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综合收益—— 信用减值准

备。（3）核算“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设置的会计科目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工具。本

文论述的“其他债权投资”业务属于新准则中的第二类业务，

但不包括原准则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股票投

资”科目核算的业务（该业务在新准则中通过“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科目核算）和原准则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科目核算的业务。

3.计提减值的模型发生变化

原准则对于金融资产减值的确认主要采用按照“已有客

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值”的已减值模型，新CAS 22按照“预期

信用损失法”的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减值。在预期损失法

下，对于债券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再以减值实际发生为前提，而

是以未来可能的违约事件造成损失的期望值计量当前（资产

负债表日）应当确认的减值准备。对确认减值损失的账户从原

来的“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信用减值损失”。新减值模型有

两大特征：一是适用范围很广。不仅包括金融资产（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还包括租赁应收款、收入准则定义的合同、

特定未作出的贷款承诺和符合新CAS 22条款的财务担保合

同。二是采用“三阶段模型”确认减值。

二、新会计准则“其他债权投资”业务的核算

例：华泰公司2018年12月31日购入鸿祥公司2018月1

月1日发行的5年期、票面利率5.6%，面值50 000万元债券。

该债券购买日在证券市场上显示的实际利率为5%。华泰公司

共付款53 863.78万元，其中，债券买价51 000万元、交易费用

63.78万元、债券一年期利息2 800万元（50 000×5.6%）。该债

券每年年末计息，并于次年1月1日支付上年末利息，到期还

本。华泰公司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

流量和出售金融资产为目标，并且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

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以利息或本息之和为依据予

以确定。华泰公司根据该金融资产业务模式和合同条款规定

将该债券投资初始确认为“其他债权投资”，不属于购入或源

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该业务内容变化及有关账

务处理如下：

（1）2018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付款51 063.78万元购入

鸿祥公司债券划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类别，通过“其他债权投资”科目核算。新

CAS 22应用指南规定：企业初始确认金融资产应当按照公允

价值计量。对于不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应当计入初始确认金

额。公允价值通常为金融资产的交易价格，但公允价值与交

易价格有差异的，其公允价值由市场参与者共同确定（定价）

的，其差额应当递延。企业金融资产所支付的价款中如果包括

尚未发放的利息应单独设立科目核算，不在债券“初始确认金

额”之中。本例中，鸿祥公司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为51 063.78

万元，包括债券公允价值51 000万元和交易费用63.78万元。

债券的交易价格就是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51 063.78万元，它

高于债券公允价值51 000万元的差额63.78万元应当递延；同

时，债券公允价值51 000万元高于债券本金50 000万元（为债

券入账“成本”）形成的“溢价”1 000万元也要递延。这两部分

递延金额共计1 063.78万元（1 000+63.78）记入债券的“利息

调整”明细账户；债券一年期利息2 800万元通过“应收利息”

科目核算。根据这一分析，华泰公司2018年12月31日购入鸿

祥债券做如下会计分录（单位：万元，下同）：

借：其他债权投资——鸿祥债券（成本）                 50 000

                               ——鸿祥债券（利息调整）       1 063.78       

        应收利息                                                              2 800

        贷 ：银行存款                                                         53 863.78

（2）2019年1月1日，华泰公司收到鸿祥公司债券第一期

利息2 800万元存入银行，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2 800

        贷 ：应收利息                                                               2 800

（3）2019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按鸿祥公司债券票面利

率5.6%计算自2019年1月1日持券至2019年12月31日的利

息为2 800万元（50 000×5.6%），按实际利率5%计算的投资

收益2 553.19万元（51 063.78×5%），调减其他债权投资摊余

成本金额246.81万元（应收利息2 800 －投资收益2 553.19），

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收利息                                                              2 800

        贷 ：投资收益                                                           2 553.19

                其他债权投资——鸿翔债券（利息调整）          246.81

（4）2019年12月31日，鸿祥公司债券市场价值（公允价

值）上升为52 000万元。华泰公司确认鸿祥公司债券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收益）1 183.03万元 [公允价值52 000 －摊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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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000+1 063.78 － 246.81）]。

如何处理鸿祥公司债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呢？原准则将

该类债券升值记入“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账户贷方。

新准则通过设置“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科目进行核算。新CAS 22应用指南对金融资产后续计

量作出的规定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失或利得和汇

兑损益外，均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直至该金融资产终止确

认或被重分类。但是，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该金融资产的

利息应当计入当期损益。该类金融资产计入各期损益的金额

应当与视同其一直按摊余成本计量而计入各期损益的金额相

等。”根据这一规定，华泰公司2019年12月31日确认鸿祥公

司债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 183.03万元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 183.03

        贷 ：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涨价）

                                                                                          1 183.03

（5）2019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获悉：鸿祥公司债券资

金用于“煤电联动”的项目受到限制。在2019年9月，当地政

府出台政策积极鼓励“水力发电”项目，限制具有环境污染的

“火力发电”项目，鸿祥公司受到影响。根据这一变化，华泰公

司2019年12月31日预测未来12个月会发生信用损失200万

元，确认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此外，遵照新CAS 22应用

指南规定，金融工具发生减值，属于信用减值损失，应与公允

价值变动分别进行账务处理。2019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就

鸿祥公司债券减值做会计分录如下：

借：信用减值损失                                                          200

        贷 ：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200

（6）2019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结转鸿祥公司债券相关

损益，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投资收益                                                          2 553.19

        贷 ：本年利润                                                          2 553.19

借 ： 本年利润                                                                 200

        贷 ：信用减值损失                                                          200

（7）2019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对该持有的鸿祥公司

债券发生的损益业务进行纳税调整，分为两步（所得税率为

25%）： 

第一步，处理“暂时性差异”。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 所得税》应用指南（2020）指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大

于其计税基础或者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的，产生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或者负

债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的，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本例中，华泰公司初始计量“其他债权投资”时，会计账面价

值是以公允价值计量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51 063.78万元作

为初始入账金额的。2019年12月31日，税务机关确认的计税

基础金额为51 063.78万元。2019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其

他债权投资”账户的账面价值为52 000万元，包括：“本金”

明细账户余额50 000万元；“利息调整”明细账户余额816.97

万元[业务（1）1 063.78 －业务（3）246.81] ； “公允价值变动”

明细账户余额1 183.03万元 [业务（4）]。共产生“暂时性差

异”936.22万元（52 000 － 51 063.78），包括记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公允价值变动差异1 183.03万元和记入“净利润”的其

他差异-246.81万元。

2019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编制“鸿祥公司债券投资暂

时性差异确认和调整表”（见表1）。

2019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根据表1处理鸿祥公司债券

“暂时性差异”做如下纳税调整会计分录：

借：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递延）

                                                                                    295.76

        贷 ：递延所得税负债（1 183.03×25%）                     295.76

借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61.70

        贷 ：递延所得税负债 （-246.81×25%）                       -61.70

第二步，处理“永久性差异”。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华

泰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对鸿祥公司债券计提减值，产生信

用减值损失200万元，业务（5）将其记入了“信用减值损失”

账户，相应减少了会计利润200万元。但是税务部门不予确

认，华泰公司要进行纳税调增处理。税务处理的依据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不得扣除。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

第十条第(七 )项所称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是指不符合国

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风险准备

等准备金支出。因此，需要对信用减值损失进行纳税调整。二

是会计确认的投资收益2 553.19万元。业务（5）在2019年12

表1  鸿祥公司债券投资暂时性差异确认和调整表
                                                                         单位 ：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

应抵扣

暂时性差异

其他债权投资
—— 本金

50 000 50 000 0

其他债权投资
—— 公允价值变动

1 183.03 1 183.03

其他债权投资
—— 利息调整

816.97 1 063.78 -246.81 　

合计 52 000 51 063.78 9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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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确认的“投资收益”2 553.19万元为其他债权投资的摊

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利息收入（益），但税法只认定

企业次年1月1日实际收到的按照债券票面利率计算确认的利

息收益2 800万元。2019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对应收鸿祥公

司债券利息2 553.19万元作“永久性差异”处理。

2019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当年取得利润（总额）44 000

万元（含信用减值损失200万元和投资收益2 553.19万元，且

没有其他永久性差异计入利润总额），2019年1 ～ 11月已交所

得税8 950万元，则2019年12月应交所得税=[（44 000+200 －

2 553.19）×25%]－ 8 950=（全年应纳税所得41 646.81×25%）－

8 950=全年应交所得税10 411.7 － 8 950=1 461.7（万元）。其

中：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所得税费用50万元（200×25%），

记入“净利润”的所得税费用1 411.7万元。华泰公司据此做如

下会计分录：

借：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50

        贷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50

借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1 461.7

        贷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 461.7

（8）2019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结转“所得税费用”科目

1 350万元[业务（7）1 411.7 － 61.7]，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本年利润                                                              1 350

        贷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1 411.7

                                   ——递延所得税费用                       -61.70

（9）2019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结转全年净利润33 700

万元[全年利润总额44 000 －全年应交所得税，即当期所得税

费用10 411.7+转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所得税费用50 －递延所

得税费用（-61.7）]，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本年利润                                                             33 700

        贷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33 700

（10）2019年12月31日，华泰公司就上述债券投资业务进

行登账、结账，将其余额、发生额在财务报表上列示如下（不

考虑其他经济业务）：

①资产负债表填报情况：“其他债权投资”项目列示      

52 000万元，“应收利息”项目列示2 800万元，“应交税费”项

目（就应交所得税而言）列示1 461.70元，“递延所得税负债”

项目列示234.06万元，“其他综合收益”科目列示1 037.27万

元，“未分配利润”项目列示33 700万元，“货币资金”项目略。

②利润表填报情况：“利润总额”项目列示44 000万元，

“所得税费用”项目列示10 300万元[1 ～ 11月8 950+业务（7）

1 461.7 － 50 － 61.7]，“净利润”项目列示33 700万元；在“将

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类下“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项目列示887.27万元[业务（4）1 183.03 －业务（7）

295.7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项目列示150万元[业

务（5）200 －业务（7）50]，“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列示34 737.27

万元（净利润33 700+公允价值变动损益887.27+信用减值准

备150）。

（11）2020年1月1日，华泰公司收到鸿祥公司债券利息   

2 800万元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2 800

        贷 ：应收利息                                                               2 800

（12）2020年1月14日，华泰公司上交上年应交所得税1 461.7

万元（假定没有其他税费）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 461.7 

        贷 ：银行存款                                                            1 461.7

（13）2020年1月31日，华泰公司当月实现利润总额3 700

万元（没有鸿祥公司债券投资收益），确定纳税所得为6 500万

元（1月份利润总额3 700+2020年1月1日华泰公司实际收到

的鸿祥公司债券利息收益2 800），计算应交所得税1 625万元

做如下会计分录（假定没有其他经济业务）：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1 625

        贷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 625

（14）2020年 2月12日，华泰公司上交上月应交所得税     

1 625万元（不考虑其他税费）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 625 

        贷 ：银行存款                                                               1 625

（15）2020年2月29日，华泰公司当月实现利润总额3 650

万元，计算应交所得税912.5万元（3 650×25%）做如下会计分

录（不考虑其他纳税业务）：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912.5

        贷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912.5

（16）2020年3月12日，华泰公司上交上月应交所得税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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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祥公司债券纳税所得63.19），计算应交所得税885.80万元      

（3 543.19×25%），并于当日上交税务局（假定没有其他纳税业

务）。2020年3月31日，华泰公司就当月应交所得税和实交所

得税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885.80

        贷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885.80

借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885.80 

        贷 ：银行存款                                                             885.80

（20）2020年3月31日，华泰公司就鸿祥公司债券投资业

务与税务机关进行清算，编制下列“鸿祥公司债券投资业务与

税务机关进行清算的工作底稿”（表2）。

从表2可见，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3月31日，按会

计账面利润计算的应交所得税13 835 万元与税务机关确定的

应交所得税13 835万元正好相等，符合税务清算要求。

责任编辑 武献杰

万元（不考虑其他税费）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912.5 

        贷 ：银行存款                                                               912.5

（17）2020年3月30日，华泰公司预测鸿祥公司“煤电联

运”项目因政府调整产业结构达不到预期效果，债权工具信用

风险会逐渐增加，决定将持有鸿翔公司全部债券以51 126.97

万元净价予以出售，当日收款存入银行。查阅“其他债权投

资”明细账户余额情况是：“成本”明细账户借方余额50 000

万元[业务（1）]，“公允价值变动”账户借方余额1 183.03万元

[业务（4）]，“利息调整”账户借方余额816.97万元 [业务（1）        

1 063.78 －业务（3）] ；再查阅“其他综合收益”明细账户余额

情况是：“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涨价）”明细账户贷方

余额1 183.03万元 [业务（4）涨价1 183.03]，“信用减值准备”

账户贷方余额200万元[业务（5）计提数]。华泰公司做如下会

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51 126.97

        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200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 183.03

        贷 ：其他债权投资——本金                                      50 000

                                       ——公允价值变动                    1 183.03

                                       ——利息调整                              816.97

                投资收益                                                                  510

（18）2020年3月31日，华泰公司转销“递延所得税负债”

科目贷方余额234.06万元 [业务（7）295.76 －业务（7）61.7]，

及纳税调整时“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借方余额50

万元。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234.06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61.7

        贷 ：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递延）  

                                                                                             295.76

借 ：所得税费用                                                               50

        贷 ：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50

（19）2020年3月31日，华泰公司当月实现利润总额3 990

万元（含鸿祥公司债券“投资收益”510万元）。华泰公司要处

理以下两项业务：

①2020年3月31日，税务机关确定鸿祥公司债券纳税所

得=2020年3月30日债券处置净收益（净款）51 126.97 － 2018

年12月31日初始确认金额为51 063.78（买价51 000+交易费用

63.78）=63.19（万元）

②确定2020年3月纳税所得为3 543.19万元（2月份利润

总额3 990 －鸿祥公司债券处置收益510+税务机关确定的

表2    鸿祥公司债券投资业务与税务机关
                          进行清算的工作底稿          单位 ：万元

项目
 2019.

12.31

 2020.

1.31

 2020.

2.29

 2020.

3.31
合计

①会计账面利润 44 000 3 700 3 650 3 990 55 340

②会计应交所得税
=1×25%

11 000 925 912.5 997.5 13 835

③税务计税所得 41 646.81 6 500 3 650 3 543.19 55 340

④税务应交所得税
=3×25%

10 411.70 1 625 912.50 885.80 13 835 

⑤纳税差异 = ②－④ 588.30 -700 0.00 11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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